重庆黔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审查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示表

重庆黔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审查以下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现公告有关环评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公示期为2025年12月15日—2025年12月19日。环评文件查询方式https://www.qianjiang.gov.cn/。
反馈意见受理方式为电子邮箱：13609484667@163.com，电话：79426568，通讯地址：重庆市黔江区正阳街道园区路11号，邮编：409000。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起5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我委提出听证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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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替代燃料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重庆市正阳工业园区内重庆正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内
	重庆正阳新材料有限公司
	重庆至恒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新增替代燃料储存、破碎、输送及计量等设施；对现有2500t/d新型干法水泥窑熟料生产线的入窑系统和配料系统等进行技术改造，将一般工业固废作为替代燃料进行资源化利用，减少原煤耗用。本项目不新增产能，建成后可处置一般工业固废23920吨/年。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120万元，环保投资30万元，占总投资的25%。


	废水：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和生活污水。施工废水经隔油沉淀后回用，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厂内现有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达标后排放。运营期：本项目不新增员工，不新增生活用水；替代燃料暂存车间主要储存废旧纺织品、废塑料制品、秸秆、木屑，含水率均较低，暂存过程不会产生渗滤液；暂存车间采用扫帚清洁（干式），故不新增车间清洁用水；运输车辆不在厂区内清洗，无清洗废水。

废气：施工期：洒水抑尘。运营期：废气污染源主要为卸料粉尘、破碎废气、窑尾废气。卸料及上料环节均在密闭车间并设置喷雾降尘设施；破碎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5m排气筒排放；窑尾烟气经现有“SNCR精准脱硝系统+干法脱硫装置+高效袋式除尘器”废气处理系统处理后经现有1根100m高排气筒（DA018）排放。
噪声：施工期：优先采用低噪声设备，夜间不进行施工。运营期：选用低噪声、低振动设备；对生产设备、风机等采取减振措施，安装减振基础，风管采用柔性连接；通过生产车间墙体隔声。

固体废物：施工期：固体废物主要为建筑垃圾和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建筑垃圾实行定点堆放，并及时清运处理；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统一交市政环卫部门处置。运营期：一般固体废物除尘灰经收集后暂存于木屑暂存区内，作为替代燃料进入分解炉焚烧；一般固体废物窑灰返回生料入窑系统，不外排；危险废物废润滑油、废油桶、废棉纱手套收集、暂存于危废贮存点，定期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

土壤和地下水：源头控制措施：主要包括在工艺、管道、设备、暂存间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和降低污染物跑、冒、滴、漏，将污染物泄漏的环境风险事故降到最低程度；加强对废气、废水、固体废物的治理和综合利用。防控措施：对可能泄漏污染物的污染区地面进行防渗处理，并及时将泄漏/渗漏的污染物收集起来进行处理，可有效防止洒落地面的污染物渗入地下；暂存车间作为一般防渗区，应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 610-2016）及《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中II类场的要求进行建设，即防渗层的防渗性能不应低于1.5mm高密度聚乙烯膜或渗透系数不应大于1×10-7cm/s的等效黏土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区进行防渗，防止土壤环境污染。

环境风险：严格对进厂替代燃料类废物进行准入评估；由专人负责日常环境管理工作；加强废气处理设施及设备的定期检修和维护工作；固废储存库的强度、构造、封闭性等应与废物相适应；废物储存场所设置防风、防晒、防雨设施、消防设施等；废物贮存等区域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9-2020）中Ⅱ类场防渗要求进行改造，防渗性能不应低于1.5mm高密度聚乙烯膜的防渗性能，并满足GB/T 17643规定的技术指标要求，防渗层的饱和渗透系数不应大于1.0×10-7cm/s；做好地面防渗设施的维护和定期检测。
	重庆市黔江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备案已同意该项目备案（项目代码：2509-500114-07-02-116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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